


海环表〔2025〕16号

关于乌海市滨河新区二期中部连接通道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

乌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重点项目办公室：

你单位报送的由内蒙古凯越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乌海市滨河新区二期中部连接通道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专家意见已收悉，经审核，提出如下审批意见：

一、该项目建设地址位于乌海市海勃湾区滨河新区二期，建设内容为：1.包兰下行线K381+151.6处框构桥及附属工程，采用下穿铁路的立交方式，新建2座单孔14米框构桥；实施包银高铁东30米起，至包兰铁路西30米止，长度122米范围内的道路、热力、通信、雨水、电力、给水等管线和临时防护、排水等附属设施。2.包兰下行线K382+285处框构桥及附属工程，下穿包兰铁路既有1孔13米框构桥改扩建为2座单孔16.5米框架桥，实施包银高铁东50米起，至世纪大道止，长度36米(路口改造范围)+160米(新建路段)+90米(顺接路段)范围内的道路、照明等。总投资9105.1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770.2万元，占总投资额8.45%。

该项目符合乌海市城市发展总体规划，我局原则同意你单位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地点、工艺、生态及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和以下要求进行建设，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二、建设单位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该工程在设计和建设中，要严格遵循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原则，工艺与装备、资源和能源消耗、环保要求和清洁生产等指标均要符合相关规定。

（二）严格按照《报告表》内容的要求进行建设及运营。落实各项污染物的污染防治措施。各类污染物排放源均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强化操作管理，减少各类污染物的无组织排放，确保各类污染物排放浓度均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三）加强施工过程中对施工现场的洒水抑尘、散料集中堆放及覆盖等措施。运输车辆加盖苫布。

（四）严禁高噪音、高振动的设备在中午或夜间休息时间作业，施工单位应选用低噪音机械设备或带隔声、消声设备。合理安排运输路线及选择车辆运行时间，减轻噪声对人群的影响。 

（五）建筑垃圾及时拉运至海勃湾区建筑垃圾消纳场进行处理。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四、本项目的日常环境监管工作由乌海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海勃湾大队负责。

乌海市生态环境局海勃湾区分局
                         2025年5月20日




